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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

南區

承辦人：黎正慧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16

傳真：02-27278221

電子信箱：dop-a205@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任字第1103010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銓敘部110年12月10日令、同年月日原函影本及修正後之「民國109年1月16日職

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施行前之考試職系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得予適用之修正

後職系一覽表」各1份 (18556815_1103010400_1_ATTACH1.pdf、

18556815_1103010400_1_ATTACH2.pdf、18556815_1103010400_1_ATTACH3.pdf)

主旨：檢送銓敘部110年12月10日部法三字第11054087371號令影

本及修正後之「民國109年1月16日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修正施行前之考試職系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得予適用之修

正後職系一覽表（以下簡稱適用修正職系一覽表）」各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0年12月10日部法三字第

11054087372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

二、考試院於108年1月16日修正發布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

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將原96個職系、43個職

組修正調整為57個職系、25個職組，爰有關公務人員職系

之任用及調任，自109年1月16日起均應依上開修正後規定

辦理；又是日前考試職系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後續得適用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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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系，前經銓敘部以108年9月18日部法三字第

10848560641號令（以下簡稱108年9月18日令）訂定發布補

充規定，並擬具旨揭適用修正職系一覽表。

三、本次通盤檢討職系設置、職組區分，係為簡化公務人員職

系，於合理範圍內增加人員調動彈性，藉此培育公務人員

兼具多專業性及通才能力，又為期強化保障公務人員職系

調任權益，將「須銓敘審定調整後新職系有案後，始得依

一覽表備註欄規定調任」，修正為「並得依一覽表有關該

新職系備註欄規定調任」，亦即除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名稱

未經修正者，現已得按該銓敘審定有案職系資格，依一覽

表備註欄規定調任外，其餘銓敘審定有案職系經修正調整

者，亦視為已銓敘審定調整後新職系有案，而得依一覽表

有關該新職系備註欄規定調任。

四、至有關該部108年9月18日令第3點所稱職系經刪除或工作內

涵均調整至其他職系者（按：審檢、企業管理、商品檢

驗、物理及生物技術等5職系），經銓敘審定該5職系有案

者，亦得適用旨揭令釋規定，依一覽表有關各該「視為調

整」職系備註欄規定調任。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

副本：

（人事處代決）

64


